
池州市贵池区环境保护局
贵环验〔2018〕3号

关于池州市贵池区墩上中兴加油站迁建项目
噪声、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设施竣工

环境保护验收意见的函

池州市贵池区墩上中兴加油站：

你公司报来的《池州市贵池区墩上中兴加油站迁建项目竣工

环境保护验收申请》已收悉，我局组织验收人员于 2018年 3月

1日进行了现场查验，并对该项目验收材料进行了审查，现函复

如下：

一、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池州市贵池区墩上中兴加油站迁建项目位于池州市贵池区

墩上街道，总占地面积约 3534.3平方米，建有 4台容积为 20立

方米的储罐（2汽 2柴）和 4台双油品自吸加油机。该项目已于

2014年 9月 20日通过原池州市环保局贵池分局环评审批，审批



文号为贵环审〔2014〕47号。

二、噪声和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落实情况：

1、噪声污染防治措施：

对高产噪设备已采取相应的减振、基础隔振、吸声和隔声等

多种措施综合治理噪声。厂区通过严格控制车速，规范站内交通

出入秩序等措施有效减少了交通噪声的产生。

2、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

厂区已设有垃圾桶，用来收集生活垃圾，生活垃圾集中收集

后交环卫部门统一清运。

三、噪声监测结果：

根据安徽绿健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的验收监测结果表明：

验收监测期间内，厂界东、南、西、北噪声昼间最大值为 59.3、

夜间噪声最大值为 48.6，均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

准》（GB12348-2008）中 2类区标准要求。

四、验收结论：

池州市贵池区墩上中兴加油站迁建项目基本落实了噪声和

固体废物的污染防治措施，污染物达标排放，原则上同意通过噪

声和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设施验收。

五、有关要求：

1、进一步加强对环保设施的日常管理和维护，保障环保设

施正常运行，确保各项污染物长期稳定达标排放；

2、对储油系统及管道定期进行检查和维护，定期检查加油



机内各油管、油泵及流量计是否有渗漏情况发生；

3、在汽车加油和加油车卸油的过程中严格规范密闭操作，

杜绝一切跑冒滴漏现象；

4、加强出入机动车管理，在厂区张贴限速和禁止鸣笛的标

志；

5、你公司应按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

的规定，对该工程其它环境保护设施开展竣工环境保护验收，验

收合格并向环保部门报送相关资料后，主体工程方可正式投入运

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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